
【裁判字號】99,勞上,58

【裁判日期】1000125

【裁判案由】給付退休金

【裁判全文】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判決　　　　　　　　　99年度勞上字第58號

上　訴　人　陳美雪

訴訟代理人　尹建國

被上　訴人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謝仕榮

訴訟代理人　黃秀禎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給付退休金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99年3月31

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99年度勞訴字第26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

本院於100年1月11日言詞辯論終結，茲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上訴人主張：伊自民國81年12月9日起受僱於被上訴人擔任

   壽險部業務代表，之後陸續升任壽險部業務主任、壽險部業

   務襄理及壽險部區經理，並分別與被上訴人簽訂聘約書。嗣

   因任職滿15年，伊乃於97年 1月17日函請被上訴人為伊辦理

   退休及給付依勞動基準法（以下稱勞基法）規定之退休金及

   申請老年給付，詎被上訴人竟於同年月30日函覆謂兩造間並

   非僱傭關係，不適用勞基法規定，而拒絕給付退休金，復於

   97年3月7日註銷伊保險業務員之登錄證與職務。惟伊係為被

   上訴人提供勞務，並受被上訴人考核及指揮監督，且須遵守

   被上訴人之工作規則，伊對於保險契約之內容乃至於保險事

   故發生後之給付事項等，均須依被上訴人擬定之契約條款及

   工作規則進行，並無獨立決定權限，被上訴人亦為伊投保勞

   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更要求伊更換人事保證契約及投保

   保證保險，足認兩造間實為勞動契約之性質，自有勞基法之

   適用。被上訴人從事保險業，自87年4月1日起適用勞基法，

   故伊自81年12月9日起至87年3月31日止之工作年資共5年又3

   個月，應依被上訴人當時公布之工作規則計算退休金；87年

   4月1日起至96年3月止之工作年資共9年11個月，則應依勞基

   法第55條第1項第1款及第 2項規定，以30個基數計算退休金

   。而伊自96年9月起至97年 2月止計6個月之平均工資為新臺

   幣（下同）9萬933元，伊自得請求被上訴人給付87年4月1日

   以後之工作年資計算之退休金181萬8,660元（月平均薪資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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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3元&#215;年資10&#215;年資基數2= 1,818,660）等情。爰依勞基

   法第53條及第55條規定，求為命被上訴人給付伊181萬8,660

   元，及法定遲延利息之判決。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上

   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一)原判決廢棄。(二)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81萬8,6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二、被上訴人則以：上訴人雖分別於82年9月1日、85年3月1日及

   86年12月1日與伊簽訂業務主任聘約書、業務襄理聘約書及

   區經理聘約書，惟上訴人對伊所負義務僅有招攬保險契約、

   對保戶後續服務及招募所屬組織人員，伊並未限制上訴人工

   作時間、工作地點、工作量或勞動過程，在保險法、保險業

   務員管理規則及伊業務人員管理規定之規範下，上訴人得自

   行裁量決定招攬保險之時間、地點及方式，並非如機械般單

   純提供勞務。又伊僅考核上訴人與其直轄單位招攬保險之業

   績，並未干涉上訴人勞務提出之時間及地點等，上訴人縱未

   經考核通過，亦僅有調整為次一級主管或伊得終止聘約之效

   果。另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並非規範保險公司與其業務員間

   之法律關係，不能因伊依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訂定業務人員

   管理規定，即認伊對上訴人具有指揮監督之從屬關係。再上

   訴人之報酬係依其招攬保險之件數、險種及提供之保險契約

   服務等計算，與僱傭契約以提供勞務與否作為給付薪資之依

   據，全然不同，故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並不具人格上及經濟

   上之從屬性，兩造間係屬委任及承攬契約關係，並非僱傭關

   係，自無勞基法之適用。退步言之，縱認兩造間有僱傭關係

   存在，惟上訴人業已自認其擔任業務人員期間兩造係屬承攬

   關係，其工作年資應自其82年9月1日擔任壽險部業務主任之

   日起算方屬適法，則算至上訴人終止契約之97年 1月17日，

   其工作年資亦僅為14年 4個月又17日，不符勞基法第53條自

   請退休之條件，上訴人請求給付退休金，仍屬無據等語，資

   為抗辯。並答辯聲明：上訴駁回。

三、查上訴人自81年12月9日起擔任被上訴人公司壽險部業務代

   表，嗣於82年9月1日任壽險部業務主任，於85年3月1日任壽

   險部業務襄理，86年12月 1日任壽險部區經理，並與被上訴

   人簽訂業務代表聘約書、業務主任聘約書、業務襄理聘約書

   、區經理聘約書。上訴人於97年 1月17日發函請求被上訴人

   為其辦理退休及給付退休金，暨申請老年給付，被上訴人於

   97年 1月30日回函表示兩造間並非僱傭關係，拒絕給付之。

   又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86年11月 3日以台（八六）勞動一

   字第○四七四九五號函公告，指定保險業自87年4月1日起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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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用勞基法之行業等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復有聘約書、存

   證信函及被上訴人函等件為證，堪信為真實。

四、上訴人主張，兩造間為僱傭關係，有勞基法之適用，被上訴

   人應給付伊依勞基法規定計算之退休金181萬8,660元等情，

   為被上訴人所否認，並以前揭情詞置辯。經查：

 (一)按勞工，謂受雇主僱用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雇主，謂僱用

   勞工之事業主、事業經營之負責人或代表事業主處理有關勞

   工事務之人；勞動契約，謂約定勞雇關係之契約，勞基法第

   2條第1款、第2款及第6款分別定有明文。參酌25年12月25日

   公布未施行之勞動契約法第 1條規定：「稱勞動契約者，謂

   當事人之一方，對於他方在從屬關係提供其職業上之勞動力

   ，而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及勞基法施行細則第7條第1

   款、第11款及第12款分別規定，勞動契約應約定工作場所及

   應從事之工作有關事項、應遵守之紀律有關事項、獎懲有關

   事項，可知勞工係在從屬關係下為雇主提供勞務，此一特徵

   亦為判斷勞務給付契約是否屬於勞動契約之決定性因素，至

   於從屬性之內容，可分為人格上之從屬、經濟上之從屬及組

   織上之從屬。人格上之從屬指勞工提供勞務之義務履行受雇

   主之指示，雇主決定勞工提供勞務之地點、時間及給付量、

   勞動過程等，勞工對於自己之作息時間不能自行支配，雇主

   在支配勞動力之過程即相當程度地支配勞工人身及人格，受

   僱人不能用指揮性、計畫性或創作性方法對於自己所從事工

   作加以影響，在勞工有礙企業秩序及運作時得施以懲罰。經

   濟上從屬性指勞工完全依賴對雇主提供勞務獲致工資以求生

   存，其經濟上雖與雇主有相當程度緊密聯絡，但企業風險由

   雇主負擔，勞工不負擔風險，其勞動力需依賴雇主之生產資

   料始能進行勞動。因其不負擔經營盈虧，只要勞工依據勞動

   契約確實提供勞務，雇主即有給付報酬之義務。組織上從屬

   性所強調者乃勞工非僅受制於雇主的指揮命令，更屬於雇主

   經營、生產團隊之一員，必須遵守團隊、組織內部規則或程

   序性規定。而判斷契約性質是否屬勞動契約，應著眼義務給

   付實際情形，非僅依契約名稱。又因判斷是否為勞動契約應

   斟酌前開各因素，若各該勞動契約因素不能兼而有之，應以

   義務提供之整體及主給付義務為判斷。本件被上訴人所從事

   者為保險業，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固指定保險業自87年4月1日

   起適用勞基法，已如前述，但非謂保險業之從業人員即當然

   適用勞基法，仍應依實際勞務履行過程認定上訴人擔任被上

   訴人保險業務員及保險業務主管，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勞動

   契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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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上訴人於81年12月9日起至82年8月31日止擔任被上訴人壽險

   部業務代表，已如前述，依兩造簽立之業務代表聘約書第1

   條約定：「公司授權業務代表於公司獲准營業地區範圍內經

   營人身保險及年金，並負責將該業績之要保書及其經收之保

   險費提交公司。」（見原審卷第 6頁），即上訴人僅能在

   被上訴人授權營業地區範圍內招攬保險並將已收取之保險費

   交付被上訴人。被上訴人辯稱，因保險契約內容極為複雜，

   涉及險種風險評估及保險費精算，伊自有依其營運方針選擇

   產品種類與劃分不同業務區域之必要等情，而觀之上開內容

   ，並非限制勞工提供勞務或服務地點，更與雇主指定工作地

   點提供勞務不同。上訴人雖提出照片業務代表辦公桌照片（

   見本院卷第89頁），然被上訴人稱，伊並未要求上訴人上下

   班須打卡，上訴人無固定之工作時間，對上訴人之出勤亦未

   予以考核等情，為上訴人所不爭，參酌上訴人依前開約定應

   將所招攬保險之要保書及經收之保險費提交予被上訴人，是

   該處所係供上訴人處理上開事務之用，不能認係被上訴人指

   定上訴人提供勞務之地點。

 (三)次依上開業務代表聘約書第 4條約定：「本聘約書依據後附

   之業務人員管理規定執行。」（見原審卷第 6頁），而觀

   之業務人員管理規定之內容為保險業務員招攬保險、辦理契

   約變更、停效、復效之相關程序規範及違反規定被上訴人得

   終止契約等事項（見原審卷第147頁），又保險法第177條

   規定，代理人、經紀人、公證人及保險業務員之資格取得、

   登錄、撤銷登錄、教育訓練、懲處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管理

   規則，由主管機關定之。主管機關據此頒布之保險業務員管

   理規則第18條第 1項則規定：「業務員所屬公司對業務員之

   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法…」其目的在健全保險業務員之管

   理及保障保戶之權益。可見被上訴人公司之業務人員管理規

   定乃依據主管機關頒佈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18條第 1項

   規定所為，係為符合主管機關行政管理之要求，不能因該規

   定即認保險業務員與被上訴人間即有人格上之從屬性。此由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第3條第2項規定：「業務員與所屬公司

   簽定之勞務契約，依民法及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等語，是保

   險業務員與公司間之契約關係仍應依其實質內容認定其契約

   型態，不因被上訴人依上開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訂定業務人

   員管理規定，即認為被上訴人對上訴人具有指揮監督從屬關

   係。再上訴人得因其業務代表之業績而晉陞為業務主任一節

   ，固為兩造所不爭，然此業務代表之業績，是以業務人員招

   攬保險收取保險費作為計算基礎（詳後述），為被上訴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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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訴人招攬保險收取保險費之結果即勞務給付之結果，對於

   業務代表之激勵方式，而非對上訴人服勞務過程之指揮監督

   。又依前所述，上訴人任保險業務員期間上下班無須打卡，

   無固定之工作時間、地點，被上訴人對上訴人之出勤不予考

   核，且上訴人在保險法、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及被上訴人依

   此制定之業務人員管理規定等法令之規範下，得自由決定招

   攬保險之時間、地點及方式，其提供勞務之過程並未受被上

   訴人之指揮、監督及控制，則上訴人擔任保險業務代表與被

   上訴人間之人格從屬及指揮監督關係甚為薄弱，尚難認有勞

   動契約關係。

 (四)復依上開業務代表聘約書第 2條約定：「公司同意按照本聘

   約書所附之『業務代表津貼及獎金表』及『業務津貼表』規

   定給付業務代表業務津貼及獎金。」（見原審卷第 6頁）

   ，再依被上訴人之業務代表津貼及獎金表，上訴人招攬保險

   契約可領得之報酬包括業務津貼（第一保單年度業務津貼、

   續年度服務津貼）及年終業績獎金，均按上訴人招攬保單實

   際收取保險費計算一定比率給付業務代表津貼及獎金（見原

   審卷第106頁及第107頁），可見上訴人收取之報酬係按其

   所招攬且簽訂保險契約並已繳交之保險費計算一定之比例。

   另被上訴人業務人員管理規定第 5條：「不論任何理由，倘

   公司取消任何保險契約並退還已繳保費，業務代表應同時退

   還其自該保件已領取之業務津貼或服務津貼予公司」（見原

   審卷第147 頁），上訴人亦自承，擔任業務代表並沒有最

   低薪資的保障等語（見原審卷第93頁背面），堪認被上訴

   人係以上訴人招攬之保險並收取之保險費計算一定比例為上

   訴人可領取之報酬。若保險契約經取消，被上訴人不能繼續

   保有上訴人已收取之保險費，上訴人即需將此部分已領取之

   佣金返還被上訴人，足認被上訴人是否給付報酬，係依上訴

   人給付勞務之結果為據，而非僅勞務給付之提出。亦即上訴

   人招攬保險客戶促成保險契約之締結進而收取保險費後，始

   有按其實收保險費之比例支領報酬之權利，若上訴人雖已實

   行招攬保險行為，但未締結成約、客戶未繳納保險費甚或契

   約取消退還保費，上訴人仍不能領取報酬。換言之，此部分

   上訴人需負擔與被上訴人相同之風險，亦即契約未締結、未

   繳納保費及取消契約退還保費等，此時上訴人勞務給付行為

   係為自己事業之經營，而非僅依附於被上訴人，為被上訴人

   貢獻勞力，自難謂兩造間有經濟上之從屬性。

 (五)另參酌被上訴人訂定之業務主任管理規章及區經理管理規章

   ，已提供業務主任勞工保險、業務主管公積金、團體住院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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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療保險（見原審卷第71頁），而業務人員管理規章並未提

   供業務代表前開事項，亦難認被上訴人將上訴人納入經營、

   生產團隊之成員，而有組織上之從屬性。被上訴人自82年10

   月 5日始為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有被保險人投保資料查詢

   單為證（見原審卷第53頁），即上訴人於81年12月 9日起

   至82年 8月31日擔任壽險部業務代表期間，被上訴人並未為

   上訴人投保勞工保險，自難據勞工保險條例第6條第2款規定

   ，認定上訴人為受僱勞工。而全民健康保險制度自84年 3月

   起始開始實施，則上訴人於前開擔任被上訴人壽險業務代表

   期間，無投保全民健康保險之問題，亦不足據為認定該期間

   兩造契約之法律性質。再上訴人提出被上訴人98年 4月13日

   函，通知業務人員投保業務人員誠實保證保險或人事保證契

   約一節（見本院卷第78頁），並非上訴人擔任保險業務代表

   期間所為，亦不能證明斯時兩造間為勞動契約關係。上訴人

   另提出被上訴人發給之服務獎狀（見本院卷第87頁），其上

   雖記載：台端在本公司連續服務滿15年特予嘉獎等語，並未

   記載兩造契約之性質，充其量僅能認上訴人為被上訴人給付

   勞務招攬保險15年，然對該勞務給付之性質為何並未說明，

   亦不足認定上訴人擔任保險業務代表時與被上訴人間屬勞動

   契約。

 (六)依前開說明，上訴人擔任保險業務代表期間，與被上訴人間

   不具經濟上、人格上及組織上之從屬性，兩造間之契約性質

   非屬勞基法第2條第6款所規定之勞動契約。至勞工保險局99

   年3月1日保退二字第09910047890 號函乃依臺北市政府勞工

   局99年2月2日府授勞二字第099308205000號函，認被上訴人

   公司保險業務員有勞基法之適用（見本院卷第154頁至第1

   55頁），而臺北市政府勞工局以業務人員會因被上訴人之考

   核而晉陞或降級為由（見本院卷第156頁至第157頁），認

   定被上訴人業務人員有勞基法規定適用云云，惟其僅對人格

   上從屬性為說明，並未對經濟及組織上之從屬性認定，本院

   自不受拘束。

 (七)按勞工工作15年以上年滿55歲者，或工作25年以上者，得自

   請退休，修正前勞基法第53條定有明文。本件上訴人主張，

   其除前開期間擔任保險業務代表外，嗣自82年9月1日起擔任

   壽險部業務主任、業務襄理及壽險部區經理，均屬受僱被上

   訴人公司之勞工等情，亦為被上訴人否認有僱傭關係存在。

   姑不論上訴人主張是否為真，即便其所稱屬實，然上訴人自

   81年12月9日起至82年8月31日止擔任壽險部業務代表期間，

   非屬受僱被上訴人之勞工，已如前述，則縱自82年9月1日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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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97年 1月17日上訴人為自請退休之意思表示時（見原審卷

   第10頁），上訴人受僱被上訴人之工作年資僅14年 4個月

   又17日，即使依上訴人主張以離職日即97年3月7日為終止日

   （見原審卷第93頁背面），上訴人之工作年資僅14年 6個

   月又 7日，不符前揭勞基法第53條規定之自請退休要件。則

   上訴人主張其已自請退休，被上訴人應依勞基法第53條規定

   給付退休金181萬8,660元，洵無可取。

五、綜上所述，上訴人擔任被上訴人保險業務代表期間，非被上

   訴人之受僱勞工，上訴人主張，其於97年 1月17日自請退休

   並於同年3月7日離職，尚與勞基法第53條規定之退休要件不

   符。從而，上訴人依勞基法第55條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退

   休金181萬8,66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洵屬無據，不應准許。原審為上訴

   人敗訴之判決，及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並無不合。上訴意

   旨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六、兩造關於上訴人擔任壽險部業務主任、業務襄理及壽險部區

   經理，是否與被上訴人成立勞動關係之攻擊防禦方法，與本

   判決之論斷不生影響，爰不一一論駁，附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1項

   、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     月    25    日

                   勞工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呂太郎

                             法  官  徐福晉

                             法  官  詹文馨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其

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狀

（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上訴時應提出委任律師或具

有律師資格之人之委任狀；委任有律師資格者，另應附具律師資

格證書及釋明委任人與受任人有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但

書或第2項（詳附註）所定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如委任律師提

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00    年    1     月    28    日

                             書記官  洪秋帆

附註：

民事訴訟法第466條之1（第1項、第2項）：

對於第二審判決上訴，上訴人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但上訴

人或其他法定代理人具有律師資格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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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或上訴人為

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時，其所屬專任人員具有律師資格並經法

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第三審訴訟代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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